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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解存货跌价准备转销对所得税差异的影响

胡亚兰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郑州 451464）

【摘要】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会影响当期损益，需按计提金额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同时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需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存货跌价准备的转销分两种情况：直接影响当期损益和影响资产入账价值。直

接影响当期损益的转销，需要按转销金额调减应纳税所得额，同时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影响资产入账价值的，不

需调整应纳税所得额，而是在转回原存货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同时，确认新资产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关键词】存货跌价准备转销；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资产；纳税调整

存货的期末计量原则为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即

期末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中两者较低者进行计量。当

期末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相当于预计从该存货上获

得的收益低于该存货的成本，会发生损失。基于谨慎性原

则，为避免资产和收益被高估，该预计损失需要作为存货

跌价准备登记入账。由此产生相应的所得税差异，需要进

行纳税调整，并对差异进行会计处理。存货跌价准备的计

提和转回业务对所得税差异的影响，关键是存货跌价准

备的转销，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与其相关的具体规定很

少，实务中容易忽视存货跌价准备转销对所得税纳税调

整的影响，也存在一些账务处理的误区。

笔者将存货跌价准备的转销分为直接影响当期损益

的转销和影响资产入账价值的转销，第二种转销不影响

当期损益。

一、期末对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例 1：甲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每年的利润总额
均为1 000万元，适用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不考虑其他
因素的所得税差异。

20×3年12月31日，甲企业库存的A材料的账面成本
为100万元，可变现净值为90万元，则应对该存货计提10
万元的存货跌价准备。20×3年12月31日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的账务处理为：

借：资产减值损失 100 000
贷：存货跌价准备 100 000

由于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A材料的账面价值为 90
万元，而其计税基础为其实际成本 100万元，产生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 10万元，应确认 2.5万元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该差异 10万元记入了损益类账户“资产减值损失”，在计
算利润总额时被扣除；而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只允许

抵扣实际的支出，因此需要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0万元，调

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 010万元，应纳所得税额为252.5
万元，所得税费用为 250万元。20×3年 12月 31日甲企业
关于所得税的会计分录为：

借：所得税费用 2 500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 525 000

二、直接影响当期损益的转销

直接影响当期损益的转销，指的是当转销存货跌价

准备时，使得当期确认的费用减少或者收益增加。这种转

销情况包括销售存货、债务人以存货进行债务重组、按换

出存货的公允价值计量换入资产价值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等。

例如，在销售存货时，应按照存货的账面价值结转销

售成本，若已对存货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则确认的主营

业务成本或其他业务成本将低于存货的实际成本，账面

上的净收益将得到提高。债务人用已计提过存货跌价准

备的存货进行债务重组也会导致这种结果，债务人在债

务重组中转出存货，是以存货的售价抵偿了负债，应将转

出的存货按销售处理，确认收入，并结转成本。这种转销

使得账面上确认的净收益高于实际收益，故需要进行纳

税调整，调减应纳税所得额。下面以债务重组为例进行分

析说明。

例 2：接例1，20×4年甲企业与乙企业进行债务重组，
甲企业以上年结存的A材料抵偿前欠乙企业的 100万元
的货款，A材料的市价为80万元。
甲企业债务重组时的账务处理为：

借：应付账款 1 000 000
贷：其他业务收入 8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36 000
营业外收入 6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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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结转销售成本的同时，

应结转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即应按存货的账面价值结

转销售成本。故甲企业该项债务重组业务下结转销售成

本的账务处理为：

借：其他业务成本 900 000
存货跌价准备 100 000
贷：原材料——A材料 1 000 000

转出后，A材料的账面价值为 0，计税基础为 0，原来
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10万元转
回，其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2.5万元随之消失，即 2.5万
元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应予以转回。

实务中容易忽视的是转销存货跌价准备对当期应纳

税额的影响。20×4年年末，甲企业在计算利润总额时，加
上了A材料的转出收入 80万元，减去了计入其他业务成
本的A材料的账面价值 90万元。而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应据实扣除，应扣除A材料的实际成本 100万元，则计算
利润总额时少减了计入存货跌价准备的 10万元，纳税调
整时需按此 10万元调减应纳税所得额，则应纳税所得额
为 990万元，应纳所得税额为 247.5万元，所得税费用为
250万元。
甲企业20×4年年末所得税的账务处理为：
借：所得税费用 2 500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 475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 000

至此，与该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差异得以转回，递延

所得税资产也得以转回。

三、影响资产入账价值的转销

当存货的转出是为了取得另外一项资产，且按转出

存货的账面价值来计量取得的新资产的价值，转销存货

跌价准备的时候，存货的暂时性差异得以转回，但这一差

异并未真正消失，而是由存货转移至新资产。因为按转出

存货的账面价值来计量取得的新资产的价值时，计入新

资产价值的金额低于存货的实际成本，新资产的账面价

值低于计税基础，即在新资产上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且该差异与原存货上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相等。这种转销

情况包括在建工程领用存货、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

量换入资产成本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下面以在建工

程领用存货为例进行分析。

1. 转销存货跌价准备当期的所得税差异。
例 3：接例 1，20×4年 1月，甲企业领用上年结存的A

材料建造一条生产线。12月份建造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建造总成本 200万元，预计使用年限为 10年，预计
净残值为0，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甲企业领用材料时，编制会计分录：

借：在建工程 900 000
存货跌价准备 100 000

贷：原材料——A材料 1 000 000
该账务处理不涉及损益类科目，转销的存货跌价准

备对当期损益没有影响，计算当期应纳所得税时无需进

行纳税调整，当期的利润总额1 000万元即为应纳税所得
额，应纳所得税额为250万元。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20×4年年末A材料的账面价值
为 0，计税基础为 0，不存在暂时性差异，即由于转销存货
跌价准备使得20×3年末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产生的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 10万元得以转回，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2.5万元也应予以转回。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甲企业领用材料时所做的会计

分录说明计入在建工程的是材料的账面价值，而非当初

取得材料时发生的实际成本。此处理造成生产线的账面

价值200万元低于其计税基础210万元，产生了10万元的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这是A材料转移给生产线的，伴随而
来的是2.5万元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综合来看，A材料转回的暂时性差异与生产线产生的
暂时性差异相互抵销，当期递延所得税资产为 0，则递延
所得税费用为0，当期所得税费用为250万元。甲企业对所
得税的会计处理为：

借：所得税费用 2 500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 500 000

2. 固定资产使用期间的所得税差异。从例3的账务处
理分析可以看出，存货带来的暂时性差异源于计提了存

货跌价准备，该暂时性差异的减少直至消失为0取决于存
货跌价准备的转销。与此同时，该暂时性差异转移至固定

资产上。与固定资产相关的暂时性差异 10万元的减少直
至消失则依赖于固定资产使用期间计提的折旧。

延续例 3，若会计预计的使用年限、净残值及采用的
折旧方法与税法规定一致，则会计上按照其入账价值200
万元计提折旧，每年的折旧额为20万元；而该固定资产的
计税基础为210万元，则按税法规定每年应提的折旧额为
21万元。那么，该固定资产从使用第1年年末至第10年年
末的账面价值分别为：180万元、160万元、140万元……0；
每年年末的计税基础分别为：189万元、168万元、147万
元……0。则在使用的 10年内，每年暂时性差异减少 2万
元，意味着每年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0.5万元，应予以转
回。假设甲企业年利润总额为 1 000万元，不考虑其他因
素，则应纳税所得额为998万元（1 000-2），应纳所得税额
为 249.5万元（998×25%），所得税费用即为当期应交所得
税250万元（249.5+0.5）。每年末对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为：

借：所得税费用 2 500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 495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5 000

按此处理，至第10年年末，生产线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将全部予以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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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产经营领用存货

1.领用时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1）生产领用。如甲企业生产产品领用A材料，则A材

料的价值转移至产品上。若领用时按A材料的账面价值核
算产品的成本，计入产品成本的金额低于存货的实际成

本，少计的金额即为转销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由此产

生与在建工程领用存货相同的情况，即存货的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资产得到转回，而该差异并未消

失，转移至产品上，需对期末结存的产品核算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和递延所得税资产。这种情况下的转销不影响当

期损益，而只是影响产品的入账价值。产品的这项暂时性

差异在产品转出时将得到转回。

（2）管理部门或销售部门领用。如甲企业的管理部门
或销售部门领用A材料，领用时就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
则记入费用类科目的金额为存货的账面价值而非实际成

本，就使得当期确认的费用偏低、收益偏高，与税法不一

致，需要进行纳税调整，即按转销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调

减应纳税所得额。因转销准备，原存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得到转回，账面上应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这种情况的

转销直接影响当期损益，与销售存货的处理原则相同。

2. 期末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生产经营领用已经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也可以在领用时不结转相应的存

货跌价准备，在期末统一调整。就如例 1中的A材料用于
生产经营使用，领用时，可直接按其成本借记“生产成本”

等科目，贷记“原材料”科目；至期末时，若不考虑其他存

货，因A材料已经耗用，其账面价值与可变现净值均为 0，
则其存货跌价准备也应为0，应转销之前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10万元。这种处理很显然属于影响当期损益的情况，
需要按转销金额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10万元，同时转回递
延所得税资产2.5万元。

综上所述，存货跌价准备的转销应区分不同情况，对

所得税的影响也应分别分析。对于直接影响当期损益的

转销，需要按转销金额调减应纳税所得额，同时转回递延

所得税资产。对于影响资产入账价值而不影响当期损益

的转销，不需调整应纳税所得额，但由于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发生转移，则需要在转回原存货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同

时，确认新资产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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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4年1月23日财政部印发了《新旧高等学校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财会［2014］3号），
明确提出了基建数据定期并账的基本原理。本文针对高校利用银行贷款进行基本建设投资支出时，基建账并入“大

账”的处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同时以实例的形式，对六项基建业务的账务处理及其并入“大账”进行了

解析。

【关键词】基建并账；衔接规定；大账；基建账

2014年 1月1日起实行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财会
［2013］30号）规定，高等学校的基本建设投资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单独建账、单独核算，同时要求至少按月并入

高校大账反映。

2014年1月23日，财政部印发了《新旧高等学校会计
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财会［2014］3号，简称
《衔接规定》）。《衔接规定》对“预付工程款、结算工程款、

其他工程支出、工程交付使用、基建借款、基建借款利息”

等六项业务的数据定期并入高校“大账”规定了并账的基

本原理。

本文针对《衔接规定》下的“预付工程款、结算工程

款、其他工程支出、工程交付使用、基建借款、基建借款

利息”等六项业务的基建账日常业务核算和定期并入“大

账”的账务处理进行了解析，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

解决思路。

一、《衔接规定》对基建数据定期并入“大账”的核算


